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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1 年 5 月 29 日下午 14 時 

貳、開會地點：行政大樓 4樓第 4會議室 

參、主 持 人：毆學務長聖榮                          記錄：廖淑芳   

肆、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略） 

陸、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各組工作報告（略）。 

柒、本次會議討論提案： 

................................................................ 

案    號：第 1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  由：擬修訂「應屆優秀畢業學生獎勵辦法」部分條文(如附件)，請 討  

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應屆優秀畢業學生獎勵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甄選方式： 

二、服務獎： 

（一）由學生事務處各單

位、體育室於每年四

月底以前分別邀集所

屬各社團指導老師或

所屬教職員組成甄選

小組，選拔熱心服

務，有具體事蹟事實

表現之應屆畢業學生

送學生事務處簽請校

長核定。 

 

 

（三）獲獎學生名額，共計

二十名，其中學生事

第二條  甄選方式： 

二、服務獎： 

（一）由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室、生活輔導

組、生涯發展中心於

每年四月底以前分別

邀集所屬各社團指導

老師或所屬教職員組

成甄選小組，選拔熱

心服務，有具體事蹟

事實表現之應屆畢業

學生送學生事務處簽

請校長核定。 

 

（三）獲獎學生名額，共計

十七名，其中課外活

 

 

1.原提案獲獎學生名額因

進修學士班招生員額逐

年遞減，擬刪除「含進修

學士班三名」字句，使課

外活動指導組獎勵能彈

性分配。 

2.經會議決議修正：服務獎

推薦單位修正為學務處

各單位及體育室；獲獎學

生名額修正為學生事務

處十七名、體育室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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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十七名、體育室

三名。 

動指導組十名(含進

修學士班三名)、體

育室二名、生活輔導

組三名、生涯發展中

心二名。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  由：擬修正「學生社團評鑑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請  討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學生社團評鑑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評鑑時間:每年定期在當學

年度第一學期舉

辦評鑑。 

第四條 

評鑑時間:每年定期在三月

底前舉辦評鑑。

為配合教育部主辦之「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暨觀摩活動」舉辦日期:每

年 3月底最後一個週末，

擬修法更改評鑑時間，讓

本校社團評鑑選出之特優

社團能立即參與全國社

評。 

第五條 

評鑑類別：依社團屬性分類

為：（一）學術性

及學藝性。（二）

服務性及聯誼

性。（三）體育

性。(四)康樂

性。（五）自治性

及綜合性等五類

分別評鑑。 

第五條 

評鑑類別：依社團屬性分

類為：（一）學

術性及學藝性。

（二）服務性及

聯誼性。（三）

體育性及康樂

性。（四）自治

性及綜合性等四

類分別評鑑。 

體育性、康樂性此二性質

社團合併評鑑時，社團數

較多，造成評鑑委員負擔

較大，擬研議修改分為兩

種評鑑類別。 



頁 3 / 9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  由：擬修正「學生社團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辦法」第四條條文，並追

溯至 100 學年度實施，請  討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學生社團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前述之全國性競賽活動，經

報名參與獲得前三名(若參

賽隊數超過 20 隊則取前 6

名)，並經課外活動指導組

審查通過，依下列方式予以

獎勵： 

(一) 團體組： 

第一名獎勵金五千元 

第二名獎勵金三千五百元 

第三名獎勵金二千五百元 

第四名獎勵金一千五百元 

第五名獎勵金一千元 

第六名獎勵金伍百元整 

(二) 個人組： 

第一名獎勵金三千伍佰元 

第二名獎勵金二千五百元 

第三名獎勵金二千元 

第四名獎勵金一千五百元 

第五名獎勵金一千元 

第六名獎勵金伍百元整 

  

第四條 

前述之全國性競賽活動，經

報名參與獲得前三名(若參

賽隊數超過 30 隊則取前 6

名)，並經課外活動指導組

審查通過，依下列方式予以

獎勵： 

(三) 團體組： 

第一名獎勵金四千元 

第二名獎勵金三千元 

第三名獎勵金二千元 

第四名獎勵金一千五百元 

第五名獎勵金一千元 

第六名獎勵金伍百元整 

(四) 個人組： 

第一名獎勵金三千元 

第二名獎勵金二千五百元 

第三名獎勵金二千元 

第四名獎勵金一千五百元 

第五名獎勵金一千元 

第六名獎勵金伍百元整 

  

 

為鼓勵學生社團參加校外

競賽，展現社團活動成

效，積極爭取榮譽， 擬修

改獎勵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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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

於學務處公告時間

內申請住校。大學

部一年級新生、二

年級以上學生、碩

博士班二年級以上

學生依住宿輔導組

公告之日期，線上

申請電腦床位抽

籤。碩博士班於新

生報到時，依現場

公告，申請辦理人

工床位抽籤。轉學

生依規定至宿舍服

務中心申請辦理人

工床位抽籤。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

於學務處公告時間

內申請住校。大學部

一年級新生、二年級

以上學生、碩博士班

二年級以上學生依

住宿輔導組公告之

日期，線上申請電腦

床位抽籤。碩博士班

於新生報到時，依現

場公告，申請辦理人

工床位抽籤。大學部

延 畢生及轉學生依

規定至宿舍服務中

心申請人工床位候

補。 

 

1.大學延畢生已納入舊生

線上申請電腦床位抽籤。

2. 轉學生已預留床位，提

供轉學生申請辦理人工

床位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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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  由：擬修正「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十三條條文，請  討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三條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由社團

籌措自行負擔為原則，必

要時得擬具預算需求表(包

含指導教師指導費)報請審

核，予以部份或全額補

助。 

第十三條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由社團

籌措自行負擔為原則，必

要時得擬具預算需求表報

請審核，予以部份或全額

補助。 

 

由學生社團自行決定行政

指導老師或技藝指導老師

人選並於社團經費需求中

提出指導費。由課指組審

核，學務處核定。 

 

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  由：各社團每年新社長及幹部就任後，為增進其對活動辦理業務之

認知程度，以增加經營社團之知能；擬由課指組編列固定經費

辦理社團幹部研習營之活動，請  討論。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由課指組編列固定經費辦理社團幹部研習營之活動，若學生會

有其他創新活動則由該會編列經費合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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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臨時動議 

……………………………………………………………………………………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    由：建請加強網路成癮學生之輔導及提高本校外籍生之招收素質。 

說    明： 

 一、今天的會議討論議題大多與學生課外活動相關，但學生事務應

包含學生所有的事，原則上參加課外活動的大多屬於正常的學

生，不需學務處幫忙。另看到諮商中心有一個關於網路成癮學

生的廣告，本校網路成癮及被當的學生很多，而被當的學生大

多屬於網路成癮可否協助找出這些學生並加強輔導。 

二、另一個更嚴重的是外籍生的問題，學校收外籍生是因為國際交

流或其他因素？本校外籍生知識水準低落，程度不足，很多課

目都不及格，大多無法畢業，學務處是否應針對無法畢業之外

籍生，例中南美洲的外籍生無法畢業應如何處理？是否應於招

收外籍生時訂定適切門檻，像僑生就蠻好的，希望學務處能拿

出辦法處理外籍生及有問題的學生。 

決    議：如何將網路成癮學生找出來，請諮商中心研擬可行方式，盡力

去做。另外籍學生可配合國際事務處協助輔導，惟外籍生錄取

作業非本處權責，將轉知國際事務處參酌辦理。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女宿地下道學生社團海報張貼雜亂，有礙觀瞻，建議應予適切

約束。 

說    明：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廿一條：學生社團集會活動通告、

海報、啟事、傳單或其他具宣傳與通知性質之文件，須持憑課

外活動指導組核准表加蓋張貼期限之章後再行張貼於學校規定

地點，不得隨處張貼。但學校通往女宿之地下道，學生社團海

報張貼雜亂，有礙觀瞻，建議應予適切約束。 

決    議：因女宿地下道屬台中市府管轄區域，故請課指組於核准海報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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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前應適時向學生實施宣導、教育海報張貼注意事項，並由生

發中心配合勞作教育時機實施地下道海報清除作業。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生科院 

案   由：本校學生社團辦理活動時常在人行道上（尤其是蕙蓀堂週邊）

張貼指標海報，但活動結束後並未實施清理，有礙觀瞻，可否

利用勞作教育時機一併實施清除。 

決    議：課指組於社團申請辦理活動時，應適時向學生實施宣導、教育，

配合活動所張貼之海報及引導標示等相關佈置，均應於活動結

束後由社團自行清除並將物品歸位。 

…………………………………………………………………………………… 

玖、散會：下午 15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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